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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bookmark: _Hlk54893225]根据《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第九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5]52号）文件要求，国家标准《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修订工作（修订GB/T 21180-2007《锡及锡合金废料》）由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有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计划号为20255120-T-610，项目周期16个月，项目截止时间为2027年2月。
二） 制定背景
2.1目的和意义
锡是全球稀缺资源，据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统计，近20年全球锡资源储量不断收缩，2023年储量约为430万吨，同比下降6.5%，为近20年最低位，全球锡产量为30万吨/年，现有锡矿石资源仅够开采、冶炼十余年。锡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为了满足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及供需平衡，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逐渐成为锡冶炼资源的重要方向，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行业的发展不仅利用锡的二次资源补充世界原生锡矿产资源的不足，又可以节能环保使环境免受污染。
2021年7月1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发改环资﹝2021﹞969号），提出强化再生资源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保障能力；健全再生原料等标准规范完善循环经济标准体系。
2021年10月24日，国务院印发《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发〔2021〕23号），提出推动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加快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发展，完善废弃有色金属资源回收、分选和加工网络，提高再生有色金属产量。
2021年12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自然资源部印发《“十四五”“原材料工业发展规划”》（工信部联规〔2021〕212号），提出要扩展多元化资源供给渠道，推进优质再生资源进口。
2022年1月27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科学技术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工信部联节〔2022〕9号），提出促进镍、钴、锂等战略性金属废碎料的高效再生利用，提升再生资源高值化利用水平；积极引导符合产品标准的再生原料进口。
2022年11月1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印发《有色金属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工信部联原〔2022〕153号），提出完善再生有色金属原料标准，鼓励企业进口高品质再生资源；到2025年，再生金属供应占比达24%以上。
2023年8月2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海关总署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有色金属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工信部联原〔2023〕130号），提出鼓励进口初级产品。完善再生原料标准体系，扩大优质再生原料进口范围和规模。
2024年2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意见》（国办发〔2024〕7号）提出到2030年，再生材料在原材料供给中的占比进一步提升，废弃物循环利用水平总体居于世界前列。
我国是锡冶炼生产大国，开供开采的锡矿石存量有限，锡的需求量在持续增加，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作为冶炼锡的前端原料，据不完全统计在国内市场上具有3～5万吨/年的交易量，约占国内锡生产原料的1/3。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包括其他金属冶炼企业的副产品以及二次资源回收的环保企业生产的产品，如铅冶炼中的含锡黄渣，铜冶炼企业的含锡烟尘，电镀行业产生的退锡水锡泥，二次资源回收的电子材料废渣、玻璃锡渣、波峰焊锡渣等。由于锡的用途广泛，因此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的常见的杂质元素较为复杂，有铜、铁、铅、砷、锑、铋、铟、银、锌、镉、镍、钴、锗等。
2.2项目的必要性简述
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冶炼过程中，杂质元素含量不同，处理的工艺流程也存在较大差异。比如砷、铋、锌、铜、镉等杂质元素含量高，会降低冶炼锡的回收率，导致冶炼渣和烟尘中含锡量偏高；锌元素含量高会引起冶炼锡温度高、能耗高，导致粗锡产品中锌含量偏高，需要增加排锌工艺；部分杂质元素还会加速设备腐蚀。为了生产出合格的粗锡产品，需要准确测量其中的杂质元素含量，优化出合理的冶炼工艺条件。
在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交易过程中，砷、铋、锌、铜、镉元素含量作为扣款依据；铟、银、锗、锡等稀贵金属含量作为计价依据。由于缺乏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杂质元素的分析方法标准，交易双方按照各自的经验检测其中杂质元素含量，检测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经常引起交易纠纷，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交易量也在逐年增加，急需起草杂质元素的分析方法标准。
锡物料中杂质元素含量的测定相关标准如下：
《GB/T 3260.11-2023  锡化学分析方法 第11部分：铜、铁、铋、铅、锑、砷、铝、锌、镉、银、镍和钴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铋、铅、锑、砷的测定范围为0.0020%～0.050%，铜、铁、铝、锌、镉、银、镍、钴的测定范围为0.0003%～0.050%。
《YS/T 746.17-2018 无铅锡基焊料化学分析方法 第17部分：银、铜、铅、铋、锑、铁、砷、锌、铝、镉、镍、铟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杂质元素测定范围：0.0001%～5.00%。
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锡合金渣、锡尘、锡泥等锡含量为1.00%～85.00%，锡合金金属块原料、锡合金屑原料、化工渣等锡物料中锡含量为15.00%～99.50%，其中铜、铁、铅、砷含量为0.05%～10.00%，锑、铋含量为0.05%～5.00%，铟、银含量为0.01%～1.00%，锌、镉、镍、钴含量为0.05%～2.00%。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组成成分与锡锭、无铅锡基焊料、锡精矿、锡阳极泥、粗锡明显不同，测量范围、干扰消除方式也明显不同，不宜采用修订锡精矿、锡阳极泥、粗锡相关标准的方式进行。
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现有锡相关的标准对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杂质元素含量进行测定，并与生产与销售相关单位进行沟通交流，标准存在的问题统计如下：
《GB/T 3260.11-2023  锡化学分析方法 第11部分：铜、铁、铋、铅、锑、砷、铝、锌、镉、银、镍和钴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试料以氢氟酸（或盐酸）和硝酸混酸溶解。由于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含有大量的偏锡酸，采用氢氟酸、盐酸、硝酸无法分解完全，导致砷、锑、铋、铟、银等杂质元素测定结果明显偏低。
《YS/T 746.17-2018 无铅锡基焊料化学分析方法 第17部分：银、铜、铅、铋、锑、铁、砷、锌、铝、镉、镍、铟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试料以盐酸和硝酸溶解，由于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含有大量的偏锡酸，采用氢氟酸、盐酸、硝酸无法分解完全，导致砷、锑、铋、铟、银等杂质元素测定结果明显偏低。
现有其他与锡类似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定杂质元素，一般采用盐酸、硝酸溶解，由于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大部分为偏锡酸渣，不溶于盐酸、硝酸，必须采用碱熔才能分解完全，于是现有标准不适应于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多元素铜、铁、铅、砷、锑、铋、铟、银、锌、镉、镍、钴、锗、锡含量的测定。
2.3项目的可行性阐述
[bookmark: OLE_LINK1]公司常年从事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检测与冶炼，对于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锡含量的测定，公司经常采用碘酸钾滴定法、硝酸铅滴定法，方法成熟。公司拥有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2台，及专门的仪器操作人员，近年来开展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中测定回收锡物料中多元素的研究，方法成熟，形成了操作规程，并应用于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测定，效果满意。
三）起草过程
3.1 主要参加单位情况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锡业分公司，作为标准的牵头单位，负责组织开展标准的修订工作，包括前期调研、文献查询、框架内容调整、技术分析、样品收集和试验验证等工作，同时积极组织标准的任务落实、讨论、预审、审查等会议，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能够带领编制组成员单位认真细致修改标准文本，对标准的研制过程具有决定性贡献。
编制组成员还包括：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乘风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郴州钨制品分公司、深圳市兴鸿泰锡业有限公司等。
3.2单位简介
3.2.1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锡业分公司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锡业分公司隶属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云锡控股公司是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管的省属重点国有企业，是世界锡生产企业中产业链最长、最完整的企业，国家520户重点企业之一、云南省重点培育的十大企业集团之一，在世界锡行业中排名第一。经过多年发展，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已发展成拥有40多个全资、控股子公司，成为集地质勘探、采矿、选矿、冶炼、锡化工、砷化工、锡材深加工、有色金属新材料、机械制造、仓储运输、国际物流、科研设计和产业化开发等为一体的国有特大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成为世界最大的锡生产、加工基地和世界最大的锡化工中心、世界最大的锡材加工中心。
云锡公司拥有世界最长、最完整的锡产业链，是我国最大的锡生产、加工、出口基地，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认可实验室，科技创新实力雄厚，成果丰硕。公司现有年产8万吨锡、10万吨铜、10万吨锌（锌精矿含锌）、2.4万吨锡化工产品、2.9万吨锡材产品的生产能力。主要产品有锡锭、铟锭、阴极铜、锡铅焊料及无铅焊料，锡材、锡基合金、有机锡及无机锡化工产品等14个系列660多个品种。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锡产品生产商和供应商，2005年以来，公司锡金属产销量连续稳居全球第一，是国家锡产品主要研发和出口基地，产品远销日本、美国、欧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云锡历来高度重视标准化建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挥世界领先的锡生产技术及研发优势，积极采用国际先进标准，完成了与锡有关的产品标准、分析方法、能源标准、二次原料回收利用等多项国家、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2000年以来先后主持或参与制、修订了122个国家标准，36个行业标准，27个标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87个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有多个标准填补了国内空白。为规范锡行业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及调整产业结构，开发新产品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锡生产企业推进技术进步，节能减排，综合回收锡资源，提升锡产业竞争力发挥了积极作用。7个标准分别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三等奖。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质量、环境、安全保证体系齐全、检测设备和仪器齐全。具有各级各类专业技术职称人员3140人，占公司员工总人数的20.28%，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226人，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905人，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2009人。管理人员2064人，占公司员工总人数的13%；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95人，大学本科学历人员2133人，具有管理、研发、引进、消化和创新技术的能力和实力。公司拥有从事锡金属冶炼，锡及锡合深加工整套成熟工艺，生产经验丰富，产品质量稳定，在长期的标准运用中进行了大量的科研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公司技术力量雄厚、质量保证体系齐全、检测设备和仪器齐全，完全具备主编起草本标准的资格、基础和条件。
下属单位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锡业分公司已获得CNAS认证，经常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及分析方法研究工作，起草了《锡化学分析方法》、《锡铅焊料化学分析方法》、《锡精矿化学分析方法》、《二氧化锡化学分析方法》等国家标准，以及《无铅锡基焊料化学分析方法》、《锡阳极泥化学分析方法》等行业标准。
3.2.2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有色金属矿业企业，公司前身为大厂矿务局，成立于1952年。1994年，被列为全国现代企业制度百家试点企业之一，“中华之锡”（China-tin）品牌正式亮相。2008年，改制为广西华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与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其控股子公司广西华锡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301。
    广西华锡现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管，是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15.8亿元，资产规模近百亿元。总部设在广西柳州市。
    广西华锡业务涵盖有色金属勘探、开采、选矿、冶炼、深加工等，拥有完整的 “探矿、采矿、选矿、冶炼、深加工、新材料”全产业链。主要产品为锡、锌、铅锑精矿，并通过委外加工模式生产锡、锌锭，同时涉足工程监理业务。
    广西华锡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已探明和控制的锡、锌、锑、铅、铟、银等矿石量达11.6亿吨，综合金属量超过450万吨。其中，铟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锡占广西总量的70%多，约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锌占广西总量的60%强，居全国第二位。
    广西华锡是亚洲最大的锡多金属矿选矿基地，已形成年采选250万吨矿石、年冶炼2.5万吨锡、60吨铟、4万吨铅、6万吨锌、70吨银的生产能力。
    广西华锡拥有4个国家级科研平台，6个省部级科研平台，国家和行业标准3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90余项，拥有国家唯一的铟锡资源高效利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多项技术成果在世界同行业处于领先水平。
    广西华锡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70余项。还曾获得“全国资源综合利用先进企业”、“全国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称号。
3.2.3云南乘风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乘风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有色金属企业，公司始建于1994年，2003年9月22日，正式成立云南乘风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乘风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法定代表人为万希立，注册资本为10357.5万元，实缴资本10357.5万元，企业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是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云南乘风主要从事有色金属及矿产品冶炼、加工、销售，金、银、铟等稀贵金属综合回收、销售，化工原料及产品的销售，货物的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
    具备年产能3万吨的中型锡冶炼企业，多年来精锡产量保持在20000吨以上，市场占有率10%以上。
    云南乘风拥有58项专利，配置完善了炼前处理、还原熔炼、精炼、综合回收、环保治理为一体的生产流程体系，工艺技术先进，设备装备精良。
    云南乘风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锡业分会理事单位、国际锡业协会（ITA）中国会员。曾荣获红河州政府质量奖、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二等奖等荣誉称号。
3.2.4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是隶属于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非盈利事业单位，是中国有色金属行业专职从事标准、质量、计量等工作的综合性科技服务机构。负责归口管理我国有色金属、稀土及半导体材料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会标准及国家军用标准的项目计划、制修订和复审工作；承担并组织运行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26 铜及铜合金、ISO/TC79/SC5 镁及镁合金等五个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开展国际标准化工作；负责有色金属标准样品的鉴定、评审等管理工作；组织制修订有色金属行业计量技术规范，开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计量认证）有色评审组相关管理工作；组织开展有色金属行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质量信得过班组建设、用户满意度测评及全国有色金属产品质量品牌培育活动；以有色金属工业科技查新中心名义，面向全国有色工业系统及相关行业开展科技查新咨询工作，是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稀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全国半导体材料设备和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材料分技术委员会、全国标准样品技术委员会有色金属分委员会和有色金属行业计量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挂靠单位。
3.2.5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有色金属行业特大型集团公司及全球铜业领军企业。公司成立于1979年6月26日，前身是江西铜基地。1997年，江铜H股在香港和伦敦同时挂牌上市。2002年，江西铜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08年，公司发行分离交易可转债，实现整体上市。2017年，完成公司制改革，成为国有独资公司。2019年，战略并购恒邦股份，进入双上市平台企业。
    江西铜业公司总部位于江西省贵溪市，是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实控人为江西省国资委。其旗下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沪港伦三地上市，股票代码分别为 600362（上海）、00358（香港）。
    江西铜业全力打造铜、铅锌、稀土、黄金、硫化工、稀散金属、金融、贸易、物流、技术服务十大板块，业务涵盖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冶炼、压延加工、深加工及相关技术，金融、贸易、期货经纪、进出口等。
    截至2024年末，公司100%所有权保有铜金属量889.91万吨，联合控制权益资源量1312万吨；保有黄金239.08吨，联合控制权益资源量97.26吨；白银8252.6吨等。其主力矿山德兴铜矿是亚洲最大露天铜矿。
    江西铜业是中国最大的阴极铜生产商，阴极铜产能超200万吨/年。贵溪冶炼厂全球技术领先，铜冶炼综合能耗达国际顶尖水平。2024年生产阴极铜229.19万吨、黄金118.26吨、白银1214.18吨、硫酸604.12万吨、铜加工产品189.28万吨。
    江西铜业连续12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2024年排名第157位。中国市场每七吨铜中，就有一吨产自江铜。
    江西铜业拥有35项专利，闪速炉作业率等指标全球领先。2022年，成功掌握4微米极薄锂电铜箔工业化制造关键技术，成为国内少数能批量生产该产品的铜箔制造商之一。
3.2.6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郴州钨制品分公司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郴州钨制品分公司是中钨高新的直属企业、中国五矿的重要骨干子企业和重要的钨制品生产、科研、经营基地。公司前身为郴州钻石钨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于2001年12月成立，2003年7月1日投产。2020年7月23日，变更为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郴州钨制品分公司。
    公司位于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新江路，负责人为申志均，公司人员规模为100-199人，参保人数170人。公司从事有色金属矿的冶炼、加工、销售及相关产品生产、销售。拥有世界一流的“碱分解-酸性萃取”生产工艺，年产仲钨酸铵两万吨。2024年，该公司APT产量突破15000吨，获得湖南省工业制造企业单项冠军。其特种钨基新材料粉末智能生产线一期工程自投产以来，年产能可达到1800吨，三期工程全部建成投产后，高性能的特种钨基新材料粉末产能将达到1万吨/年。
    公司建有先进的钨制品生产技术实验室、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分析测试中心。已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GB/T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等三大体系认证。公司参与完成“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荣获“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2项等，拥有国家发明专利6项，主持修订了7项行业国家标准。
   公司是全亚洲生产量最大、产品规格品种最全、生产指标最优，本质安全和环保治理水平领先的钨制品生产制造企业，产品主要客户为株洲硬质合金、自贡硬质合金、世泰科、南昌硬质合金、厦门金鹭、山特维克和肯纳等。
3.2.7深圳市兴鸿泰锡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兴鸿泰锡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在有色金属焊锡制品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公司成立于2009年4月23日，位于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玉翠社区和平路和平工业园9号1层～3层，法定代表人为邢璧凡，注册资本1500万元，实缴资本1000万元，公司人员规模为100-199人，参保人数146人。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也是中国电子材料行业电子锡焊料专业十强企业，焊料行业国家标准起草单位，国内首批获得中国电子技术标准研究院“产品合格证书”的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焊锡制品的生产与销售，产品包括锡条、锡丝、锡膏、预成型焊片、增材合金等，同时开展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以及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公司拥有40多项发明及实用专利，与华南理工大学共建钎焊材料研发中心，建立了硕士工作站及研究生实习基地，还获得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等多项国际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累计为6000多家企业提供优质的产品一站式综合服务，其产品在军工、精密机械、医疗设备、电子电器、汽车等行业广泛应用，在国内焊锡行业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份额。
    公司连续6年荣获“焊锡行业国家标准起草单位”，还获得了“广东知名品牌”、“深圳知名品牌”、“湾区知名品牌”等荣誉称号。
表1主要起草及工作职责
	起草人
	工作职责

	
	主起草，负责标准的工作指导，协调联系标准编制组成员，负责提出分析标准制订的实验方案、试验报告，负责统一样品的制备与发放，汇总精密度数据，并进行数据处理，在标准完善过程中，调动编制组成员单位收集样品各项数据，组织进行验证试验，带领编制组成员单位认真细致修改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并进行广泛的意见征集，负责在标准预审会、审定会上进行项目介绍与答辩，最终形成报批稿。

	
	负责方法的一验工作，对主起草单位试验报告中的条件试验进行验证，并完成回收率、精密度数据。

	
	负责二验，提供精密度数据。



3.2主要工作过程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锡业分公司在接到标准制定任务后，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并召开了标准项目编制启动会议，对标准编写工作进行了部署和分工，主要工作过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3.2.1立项阶段
2023年10月向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交了项目建议书和项目申报书。
3.2.2起草阶段
2023年11月，我司采用现场调研、电话联系、电子邮件等方式，向锡行业上下游相关企业收集较为常见的回收锡及锡合金物料的工艺情况，于2024年2月形成标准草案。
3.2.3征求意见阶段
2024年有色标委会发布了关于开展国家标准《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修订数据调研函，我公司与行业内共22个单位联系并发送征求意见稿，截止到2024年4月30日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 6个，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 3个，没有回函的单位数:16个，意见采纳情况如下：
表2 征求意见汇总表
	序号
	标准章
节编号
	意见内容
	提出单位
	处理意见
	备注

	1
	3.2
	新增回收锡及锡合金渣、尘、泥料组别“钨锡矿富集渣，粒度≤1mm，水份≤40%，含锡1%≤Sn＜2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湖南柿竹园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郴州钨制品分公司
	采纳
	

	2
	3.2
	新增回收锡及锡合金渣、尘、泥料组别“锡箔灰，粒度≤1mm，水份≤10%，含锡8%≤Sn＜3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广东汉合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采纳
	

	3
	4.2
	建议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不应带油、带水”。
	深圳市兴鸿泰锡业有限公司
	采纳
	

	4
	5.1
	建议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洁净度用目视检验，增加“非锡及锡合金原料夹杂物含量小于0.5%”。
	深圳市兴鸿泰锡业有限公司
	采纳
	

	5
	6.1
	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可由“双方”质量检验部门“抽”检，也可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检验，且质量证明书内有检测杂质元素含量”。
	深圳市兴鸿泰锡业有限公司
	采纳
	

	6
	7.1
	d)建议分为“毛重”及“净重”，并增加“锡含量%”标识。
	深圳市兴鸿泰锡业有限公司
	采纳
	

	7
	7.2.1
	建议增加“便于搬运”的包装方式供货。
	深圳市兴鸿泰锡业有限公司
	采纳
	

	8
	7.4
	每批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应附有随“行”文件。
	深圳市兴鸿泰锡业有限公司
	采纳
	

	9
	7.4
	f)建议增加使用注意事项。
	深圳市兴鸿泰锡业有限公司
	未采纳，未详细列出注意事项内容
	


说明:(1)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个数:     22个
	(2)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   6个
	(3)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  3个
	(4)没有回函的单位数:     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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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审查阶段
3.2.3 报批阶段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2.1.1符合性
该标准按照GB/T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20001.4-2015《标准编写规则第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GB/T 6379.2-2004《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的要求进行了编写。
2.1.2合理性
反映当前国内各生产企业的技术水平，宜于应用，经济上合理，兼顾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
2.1.3先进性
通过充分调研，采用操作简便、精密度和准确好、在行业内普及的分析方法，能很好地满足行业对回收锡及锡合金废料的分析测试需求，提高了本文件的可操作性和先进性。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2.1锡量的测定
2.1.1碘酸钾滴定法
测定范围：1.00%～80.00%。
主要原理：试料以锌粉－氢氧化钠熔融，盐酸浸取，用铁粉置换分离铜、锑、砷、钨等干扰元素，用铝粒将四价锡还原为二价锡，以淀粉作指示剂，用碘酸钾标准溶液滴定溶液滴定至试液为浅蓝色为终点。
2.1.2硝酸铅滴定法
测量范围：20.00%～99.00%。
主要原理：试料用少量盐酸加稀硝酸分解，在pH1～4，以EDTA络合锡（Ⅳ）等金属离子，加入氟化铵定量地释放出与锡络合的EDTA，再调节pH5～6，以二甲酚橙为指示剂，用硝酸铅溶液滴定过量的EDTA，用硝酸铅标准溶液滴定至紫红色为终点。
2.2多元素的测定
铜、铁、铅、砷测定范围：0.05%～10.00%；锑、铋测定范围：0.05%～5.00%；铟、银、锗测定范围：0.01%～1.00%；锌、镉、镍、钴测定范围：0.05%～2.00%；锡测定范围为0.50%～3.00%。
主要原理：试料以过氧化钠覆盖于马弗炉中650℃熔融10分钟，采用盐酸、硝酸混酸溶解后，在酸介质中，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上测定各元素发射强度，按工作曲线法计算各元素的质量分数。锡的干扰采用基体匹配消除。
因此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选用10个样品，主要对元素的种类、测定范围、样品前处理方法、介质试验、基体干扰试验、精密度、加标回收率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确认。经实验验证用于回收锡物料中0.011%～10.92%的多元素铜、铁、铅、砷、锑、铋、铟、银、锌、镉、镍、钴、锗、锡含量的测定，相对标准偏差（RSD）在0.49%～4.91%之间，加标回收率加标回收率在97.21%～101.77%之间。
3） 修订前后技术内容对比
修订前后技术内容对比见表3。
表3修订前后技术内容对比       
	序号
	修改内容
	修改前
	修改后

	1
	更改了标准名称
	锡及锡合金废料
	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

	2
	更改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锡及锡合金废料的国内外贸易、再生有色金属熔炼企业，也适用于加工制造企业产生的锡及锡合金废料。
	本文件适用于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回收、贸易与利用。

	3
	更改了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分类
	部分内容缺失
	新增回收锡及锡合金渣、尘、泥料组别中的种类，更改了精炼渣、锡尘、锡泥种类的含锡要求。

	4
	更改了技术要求
	4 要求
4.1 锡及锡合金废料应按本标准规定的类别、组别和级别进行回收和贸易，不同的类别、组别和级别不应相互混合。本标准未列入的其他锡废料归入相近的类别中。
4.2 锡及锡合金废料中不允许混有密封容器、易燃、易爆物品、有毒、腐蚀性、医疗废物和带有放射性物品。
4.3 含锡的废旧武器零部件应由供方做安全检查处理方可供货。
4.4 混入废锡的国家文物，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4.5 锡及锡合金废料表面的杂物应予以清除。
4.6 锡及锡合金块状废料的最大外形尺寸，本标准不作具体规定，但可在不妨碍运输的情况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4.7 需方有其他特殊要求时可由供需双方商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质量
回收原料的外观应干净，无明显夹杂物。
5.2 放射性污染物
回收原料中不应混有放射性物质。
5.3 危险废物
5.3.1回收原料中不应混有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等国家法规规定的危险物质。
5.3.2回收原料中不应混有医疗废物、密封容器、废弃炸弹等其他危险废物。
5.4 夹杂物
回收原料中夹杂物含量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其中夹杂和沾染的粉状物(粉尘、污泥、油污、结晶盐、金属氧化物、纤维末等)的质量分数应不大于1.0%。
5.5 挥发物
回收原料的挥发物中的水分应由供需双方协商。
5.6 化学成分
回收原料中锡的化学成分含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5.7 其他要求
5.7.1混入回收原料的国家文物，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5.7.2回收原料的形状和尺寸，本文件不作具体规定，应在不妨碍运输的情况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中注明。
5.7.3如需方有其他特殊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中注明。

	5
	更改了试验方法
	5 试验方法
5.1 锡及锡合金废料的洁净程度用目视检验。
5.2 各种锡及锡合金废料根据化学成分不同，分别按GB/T 1819、GB/T、3260、GB/T 10574、YS/T 475.1的方法进行分析。
5.3 锡及锡合金废料中杂质的扣除方法、外形尺寸及单块重量的测量方法等本标准中未规定的试验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5.4 锡及锡合金废料中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夹杂物和放射性污染物的控制按照GB 16487.2、GB 16487.7 的规定进行。
	6 试验方法
6.1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外观质量用目视法进行检査。
6.2各种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根据化学成分不同，分别按照附录A、附录B、附录C的规定进行测试。
6.3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杂质的扣除方法、外形尺寸及单块重量的测量方法等及本文件中未规定的试验方法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6.4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夹杂物和放射性污染的控制按照GB 16487.2、GB 16487.7的规定进行。

	6
	更改了检验规则
	6 检验规则
6.1 检查和验收
6.1.1 锡及锡合金废料应由供方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也可委托其他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保证其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并提供质量证明书。6.1.2 需方应对收到的锡及锡合金废料按照本标准或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标准或订货单（或合同）的规定不符时，应单独封存，并在收到之日起 30 天内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
6.2 组批
锡及锡合金废料应成批提交检验，每批应由同一类别、同一组别、同一名称和同一级别组成。
6.3 取、制样及其他
锡及锡合金废料的取样、制样方法以及其他相关事宜由供需双方协商确认。
	7 检验规则
7.1检查和验收
7.1.1回收原料应由供方或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应保证其质量符合本文件及订货单的规定。
7.1.2需方应对收到的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按照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进行检验，如检验结果与本文件或订货单的规定不符时，应单独封存，并在收到之日起30天内向供方提出，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应由供需双方在需方共同取样处理。
7.2组批
7.2.1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应成批提交检验，每批应由同一类别、同一组别、同一名称、同一级别的回收原料组成。
7.3检验项目和取样
7.3.1每批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检验项目应包括：锡、铜、铁、铅、砷、锑、铋、铟、银、锌、镉、镍、钴、锗。
7.3.2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取样、制样以及其他相关事宜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7
	更改了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随行文件的内容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每批锡及锡合金废料要附有标签，其上注明：a) 供方名称；b)锡及锡合金废料名称；c)批号；d)批重。
7.2 包装
7.2.1 经供需双方协商确定，锡及锡合金块状废料可以打包或压块方式供货，锡及锡合金屑、锡渣、锡灰、锡泥等均应包装后交货。7.2.2 锡及锡合金废料的包装方式、尺寸和重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7.3 运输和贮存
7.3.1 不同类别的锡及锡合金废料在运输过程中不应混装。7.3.2 化工废锡渣（泥）在运输、装卸、堆放过程中，严禁混入爆炸物、易燃物、垃圾、腐蚀物和有毒、放射性物品，也不得用以上物品污染的装卸工具装运，应有必要的防雨、防雪、防火设施。
7.4 质量证明书
锡及锡合金废料交货时，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其上注明：a) 供方名称；b) 锡及锡合金废料名称；c) 锡及锡合金废料类别、组别、级别；d) 批号及批重；e) 发货日期；f) 检验结果及质量检验部门的印记；g) 本标准编号。
十、8 订货单（或合同）内容
本标准所列产品的订货单（或合同）内应包括下列内容：a) 锡及锡合金废料名称；b) 类别、组别、级别、供应状态；c) 杂质元素含量等特殊要求；d) 重量；e) 本标准编号；f) 其他。
	8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随行文件
8.1标志
每批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应附有标签，其上注明：a)供方名称；b)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名称；c)锡含量；d)批号；e)毛重及净重；f)本文件编号。
8.2包装
8.2.1经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可以打包或压块等便于搬运的方式供货，锡及锡合金屑原料、锡渣、锡尘、锡泥等应包装后交货。
8.2.2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其他包装方式、尺寸和重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订货单中注明。
8.3运输和贮存
8.3.1不同类别的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在运输过程中不应混装。
8.3.2回收原料在运输、装卸、堆放过程中，严禁混入爆炸物、易燃物、垃圾、腐蚀物和有毒、放射性物品，也不应用以上物品污染的装卸工具装运，有特殊要求时，应有防雨、防雪、防火设施。
8.4随行文件
每批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应附有随行文件，其中除应包括供方信息、锡及锡合金回收资源信息、本文件编号、出厂日期或包装日期外，还宜包括：
a） 质量保证书：原料特点（主要工艺来源）；
原料类别、组别、级别；原料供方技术监督部门检印的各项分析检验结果。
b）批量或批号；c）	检验日期；d）检验员签章或盖章；e）发货日期；f）原料搬运、使用、贮存方法等；
9 订货单内容
需方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在订购本文件所列产品的订货单内，列出以下内容：a)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名称；b)类别、组别、级别、供应状态；c)毛重或净重；d)本文件编号；e)本文件中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其他特殊要求。f)其他。

	8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A
	无
	规范性附录A“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锡含量的测定 碘酸钾滴定法”

	9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B
	无
	规范性附录B“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锡含量的测定 硝酸铅滴定法”

	10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C
	无
	规范性附录C“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和预期的效益
3.1主要内容
本文件是对GB/T 21180-2007《锡及锡合金废料》的修订。并且在充分调研了锡及锡合金废料生产和应用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标准、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通过试验确定了测定范围、试样、分析操作步骤、试验数据处理等技术内容；通过样品验证及精密度试验确定了方法的重复性限和再现性限。本标准具有技术指标适用、方法操作简单、分析结果准确、分析效率高等优点。
本文件代替GB/T 21180-2007《锡及锡合金废料》。本文件与GB/T 21180-2007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a）更改了标准名称，由“锡及锡合金废料”更改为“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
b）更改了适用范围为“本文件适用于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回收、贸易与利用”；
c）更改了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分类，新增回收锡及锡合金渣、尘、泥料组别中的种类，更改了精炼渣、锡尘、锡泥种类的含锡要求；
d）更改了技术要求；
e）更改了试验方法；
f）更改了检验规则；
g）更改了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随行文件的内容；
h）增加了规范性附录A“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锡含量的测定 碘酸钾滴定法”；
i）增加了规范性附录B“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锡含量的测定 硝酸铅滴定法”；
j）增加了规范性附录C“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3.2原料分类
根据锡及合金产品在各行业生产、加工和使用后产生的废件，结合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收购企业提供的分捡情况及加工处理技术要求。按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化学成分、物理形态、存在方式分为4个大类。即：Ⅰ类  回收锡及锡合金金属块原料；Ⅱ类  回收含锡焊料原料；Ⅲ类  回收锡及锡合金屑原料；Ⅳ类  回收锡及锡合金渣、尘、泥料。
按四类废料中的类型分成不同组别，每组按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的名称来区别不同级别，详见表4所示。
表4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分类表
	分          类
	要          求

	类  别
	组  别
	废料名称
	

	I回收锡及锡合金金属块原料
	回收纯锡原料
	浮法玻璃废锡料
	1级:含锡Sn≥95%，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2级：含锡90%≤Sn＜95%，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3级：含锡80%≤Sn＜9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化学镀废锡料
	

	
	回收锡合金原料
	锡基合金废料
	1级:含锡Sn≥9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2级：含锡70%≤Sn＜9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3级：含锡50%≤Sn＜7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其他合金废料
	1级:含锡30%≤Sn≤5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2级：含锡10%≤Sn＜3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Ⅱ回收含锡焊料原料
	锡铅
焊料
	重熔废料
	1级:含锡Sn≥85%,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2级：含锡55%≤Sn＜85%,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3级：含锡25%≤Sn＜55%,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边角残料
	

	
	无铅
焊料
	重熔废料
	1级:含锡Sn≥9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2级：含锡70%≤Sn＜9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3级：含锡45%≤Sn＜7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边角残料
	

	Ⅲ类  回收锡及锡合金屑原料
	锡及锡合金屑
	纯锡屑
	1级:含锡Sn≥99%,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2级：含锡97%≤Sn＜99%,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3级：含锡95%≤Sn＜97%,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锡合金屑
	1级:含锡Sn≥8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2级：含锡60%≤Sn＜8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3级：含锡40%≤Sn＜6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4级：含锡20%≤Sn＜4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Ⅳ类  回收锡及锡合金渣、尘、泥料
	锡渣
	精炼渣
	粒度≤30mm
水份≤10%
	1级:含锡Sn≥6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2级：含锡40%≤Sn＜6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3级：含锡20%≤Sn＜4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4级：含锡1%≤Sn＜2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炉  渣
	粒度≤100mm
水份≤10%
	1级:含锡Sn≥3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2级：含锡15%≤Sn＜3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3级：含锡1%≤Sn＜15%,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湿法、电镀渣
	粒度≤15mm
水份≤40%
	1级:含锡Sn≥8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2级：含锡60%≤Sn＜8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3级：含锡40%≤Sn＜6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4级：含锡5%≤Sn＜4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锡尘
	锡尘
	粒度≤1mm
水份≤20%
	1级:含锡Sn≥6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2级：含锡40%≤Sn＜6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3级：含锡20%≤Sn＜4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4级：含锡1%≤Sn＜2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锡泥
	锡泥
	粒度≤1mm
水份≤60%
	1级:含锡Sn≥6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2级：含锡40%≤Sn＜6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3级：含锡20%≤Sn＜4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4级：含锡1%≤Sn＜2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钨锡矿富集渣
	钨锡矿富集渣
	粒度≤1mm
水份≤40%
	含锡1%≤Sn＜2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锡箔灰
	锡箔灰
	粒度≤1mm，水份≤10%
	含锡8%≤Sn＜3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铜冶炼锡富集物
	铜冶炼锡富集物
	粒度≤1mm
水份≤30%
	含锡20%≤Sn＜40%,无其他夹杂物及油污。


3.3主要试验
3.3.1锡量的测定
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锡含量的测定。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来源广泛，不同来源的原料，其物理形态、合金配比以及杂质种类和含量差异巨大。比如从电路板中回收的锡合金，可能因焊接工艺不同，含有多种微量金属杂质；而废旧锡制容器回收的原料，杂质种类和含量则与之不同。如果采用单一分析方法难以满足所有样品的分析需求，因此需要2种不同方法，分别针对不同特性样品，以确保分析结果准确可靠。
方法1：适用于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渣样中锡含量的测定，测定范围：1.00%～80.00%。试料以锌粉－氢氧化钠熔融，盐酸浸取，用铁粉置换分离铜、锑、砷、钨等干扰元素，用铝粒将四价锡还原为二价锡，以淀粉作指示剂，用碘酸钾标准溶液滴定溶液滴定至试液为浅蓝色为终点。
方法2：适用于回收锡及锡合金原料中金属样中锡含量的测定，测量范围：20.00%～99.00%。试料用少量盐酸加稀硝酸分解，在pH1～4，以EDTA络合锡（Ⅳ）等金属离子，加入氟化铵定量地释放出与锡络合的EDTA，再调节pH5～6，以二甲酚橙为指示剂，用硝酸铅溶液滴定过量的EDTA，用硝酸铅标准溶液滴定至紫红色为终点。
3.3.2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本文件适用于回收锡物料中铜、铁、铅、砷、锑、铋、铟、银、锌、镉、镍、钴、锗、锡含量的测定。铜、铁、铅、砷测定范围为0.05%～10.00%，锑、铋测定范围为0.05%～5.00%，铟、银、锗测定范围为0.01%～1.00%，锌、镉、镍、钴测定范围为0.05%～2.00%，锡测定范围为0.50%～3.00%。试料以过氧化钠覆盖于马弗炉中650℃熔融10分钟，采用盐酸、硝酸混酸溶解后，在酸介质中，于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仪上测定各元素发射强度，按工作曲线法计算各元素的质量分数。锡的干扰采用基体匹配消除。经实验验证用于回收锡物料中0.011%～10.92%的杂质元素铜、铁、铅、砷、锑、铋、铟、银、锌、镉、镍、钴、锗、锡含量的测定，相对标准偏差（RSD）在0.49%～4.91%之间，加标回收率加标回收率在97.21%～101.77%之间。
四、标准中涉及的专利情况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本文件充分考虑我国回收锡基锡合金生产企业和使用加工企业的生产工艺水平。本项目是对GB/T 21180-2007《锡及锡合金废料》的补充完善，补充后的标准增加了分析方法，提高了方法的适用性，能够大大缩短检测流程，提高检测效率，为贸易双方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本文件颁布执行后，有利于生产采用统一的分析方法开展产品质量检验工作，有利于市场公平交易环境的形成，具有较大的社会效益。同时，本标准的颁布实施有助于各检测机构实现标准化检测，提高数据的准确度。方法标准的形成能够更好的服务产品标准，为回收锡及锡合金废料产品等级的划分提供方法依据，有助于产品质量提升，更好的推动产业发展，为生产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六、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对比情况
经查，国外相关标准有：美国废料再生工业协会(ISRI)《废料规格手册》2004版，适合废料回收分类，确定品种及规格，废料分类回收方法。与已申报的GB/T 13588-2006《铅及铅合金废料》、GB/T 13589-2007《锌及锌合金废料》、GB/T 21179-2007《镍及镍合金废料》等标准的修订版本结构基本一致。本标准技术内容与上述标准不存在交叉冲突。
本标准重新界定了国内外相关标准的要求，标准客观反应了目前回收原料的产业现状，指标设定具有适用性、指导性和先进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无。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完全满足现行法律、法规等的要求，标准格式规范。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和依据
无。
十、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和知识产权问题。
十一、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文件在批准发布6个月后实施。本标准实施时GB/T 21180-2007《锡及锡合金废料》废止。
十二、公平竞争审查条例
依照《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本标准不存在“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限制或者变相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影响经营者生产经营行为”等情况，也不适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
本标准审查结论为“不影响”。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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